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

执 行 栽 定 书

(zO17)新 01执 猸 3号之 一

申请执行人: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,住

所地: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 37号瑞达国际大厦。

负责人 :∷ 郑新亭,该行行长。

被执行人:新疆华宝钙业有限公司,住所地:新疆博州

博乐市南湖区太湖春天小区 11号楼 2单元 101室。

法定代表人:陈林山,该公司经理。

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

齐分行与被执行人新疆华宝钙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

案中,贾令被执行入新疆华宝钙业有限公司向申请人偿还

2516gs“。sg元,但被执行人新疆华宝钙业有限公司未履行生

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。后本院查封了被执行人新疆华宝钙

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博乐市五台石灰岩矿区 9号矿、证号为

CGsOOOOz01sO狎 11013s狃 3的采矿权一宗,并征得新疆维吾

尔白治区国土资源厅同意本院处置该宗采矿权。依照 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四条、第二百四十七条

规定,裁定如下 :

拍卖被执行人新疆华宝钙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博乐市

五 台石 灰岩 矿 区 9号矿 、证 号 为 CGsOOO∞01sO锣 11013s狃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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